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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與咒詛

申命記分三段

誡命 (commandment)：十誡

律例 (statute)：十誡的細節

典章 (judgment)：律例 + 罰則

摘
要

1.回顾过去（1:1-4:43）。2.宣读律法（4:44-26:19）。

3.未来的赏善罚恶（27:1-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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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分段

歷史 摘
要

誡命、核心、對付仇敵

試煉目的、認識自己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如下)─ 

This is the law Moses set before the 

Israelites. (申4:44)

摩西將這律法的話寫在書上

，及至寫完了。(申31:24)

申命記中，「這書」或「這律法」

特指 申4:44-31:23 所講的一切

誡命、律例、典章。



第四章：全書摘要

1-8： 當遵行律法，得以存活，承受地業。

9-10： 要將律法教訓、傳給子孫。

11-14：神賜下誡命、律例、典章。

15-24：禁戒拜偶像。

25-31：預言以色列人將背道、被擄、歸回。

32-40：認識神的獨一。

41-43：插進歷史：設河東三逃城。

44-49：「這律法書」(5-31章)引言。



第四章44節—第二十六章19節，摩西的第二篇信息

4:44-45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傳給他們的法度、律例、典章；

NASB: Now this is the Law which Moses set before the 

sons of Israel; these are the testimonies and the 

statutes, and the ordinances (judgements) which 

Moses spoke to the sons of Israel, when they came out 

of Egypt,

今天的基督徒是否還需要遵守這些

誡命、律例、典章？是否還會照這些
罰則得咒詛？

我們仍然毫無能力遵守…?

誡命 (commandment)：十誡

律例 (statute)：十誡的細節

典章 (judgment)：律例 + 罰則



哪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

─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

們相近呢？

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

呢？(申4:7-8)

神的同在

神的法則

神子民特有的福分

靈

話

『公義的』形容神的法則；

如果神的法則都是公義的，

為何不需要遵守呢？

有哪一條是過時的，不必遵

守的呢？

神的同在與神的法則是

同時存在的。基督徒可

以說，我只要神與我同

在，但我不想遵守神的

法則，有這種道理嗎？

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
是靈，就是生命。（約6:63)



照聖經所說，神的子民應當遵守神的法則。

兩個問題：

1. 我無力遵守，想遵守卻作不到？

2. 我無力遵守，神會如何處罰我？

神的誡命、律例、典章

正確的信仰觀：恩典後面加上『所以』，律法後面加上『但是』。

約一5:1-3節，凡裡面有主的愛的人，遵守祂的誡命是不難的。因為他是受恩

典的感動，受愛的驅使，藉著聖靈的力量，樂意遵守神的法則。

約一2:1節，但是遵守不住時，有主耶穌在天上代求，為你作中保。人只要承

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淨你的不義。

但是，卻不可因此而繼續犯罪；神把這些話啟示給你，是為了叫你不要犯罪。

成為不遵守的藉口；
高舉恩典、藐視律法

擔心害怕，在信心之
外，加上靠行為得救

忌明知故犯憂不冷不熱

耶穌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
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7:21)



漢摩拉比法典 摩西律法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竊，不可作假見證。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嚴刑峻法，無辜者會遭連坐 各人為自己的犯行遭懲

把奴隸和婦女看成財產 把奴隸和婦女當人看待

有階級之分，社會分成貴族

和平民。不同的階級遵循不

同的法律

沒有階級之分，每個人都要

遵循相同的法律

約1772 BC頒布 約1445 BC頒布

相
同
點

相
異
點

古巴比倫帝國 以色列民族



要拜對神

要用對的方式

敬拜神

要正確稱呼神

要親近神

愛
神

愛
人

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

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5. 當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0.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十誡

『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是愛
人如己』這是最大的兩條誡命，是律法的總綱

（太22:37-40）

第五章

有哪一條誡命已經過時，
今日可以不必遵守呢？



這是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使

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

畏耶和華─你的 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

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申6:1-2)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申6:4-5)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

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

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

城門上。（申6:6-9)

遵守一切律例誡命，為了使你們日子長久。

第六章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 Run Home School，但以色列人有照做嗎？

師2:10，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

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愛是律法
的總綱

申6:20-23



第六章：教養兒女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

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

門上。(申6:4-9)



1. … 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記念，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

口中，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將你從埃及領出來。… (出13:1-10)

2. … 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經文，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

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出13:11-16)

3. …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

上，並你的城門上。(申6:4-9)

4. …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

上為經文；… (申11:13-21)

手
上

額
上



第七章：趕出迦南人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

，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耶和華─你神將他

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

也不可憐恤他們。(申7:1-2)

耶和華─你的 神將這些國民從你面前攆出以後，你心裡不可

說：『耶和華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義。』其實，耶和華

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是因他們的惡。(申9:4)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所

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 神，他是 神，是信實的 神；

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申7:7-9)

神揀選我們得救，不是因為我
有什麼好，而是因為祂的愛。



希未人

革迦撒人

亞摩利人

耶布斯人

比利洗人

迦
南
人

耶和華─你 神將他們交

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

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

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

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

的女兒； 因為他必使你

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

奉別神 ；…拆毀他們的

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

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

燒他們雕刻的偶像。

(申7:2-5) 

不要與他們的惡有份，

被他們的惡給污染了。



當紀念神對你們的大愛：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原

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申7:7-26）

當紀念神在曠野信實的供應：是否肯守祂誡命。(申8:1-4)

當紀念神在曠野信實的管教：神所愛的，祂必管教。(申

8:5-10；來12:6)

當謹慎免得忘記神：吃得飽足、住大房、牛羊多、金銀多，

你就心高氣傲忘記神。（申8:11-18)

當記得列國的民是如何滅亡的：你們忘記神而敬拜別神必滅

亡。（申8:19-20）

第七章7節—8章20節，當紀念神做了什麼？



神趕出迦南人是因為他們的惡（寬容忍耐400年，給他們悔

改的機會），而不是因你們以色列人的義。你們本是硬著頸

項的百姓。(申9:1-6）

當記得你們做過哪些悖逆的事：造金牛犢惹神發怒。(申

8:7-21)

當記得你們不信、不肯進迦南地之事。(申9:22-29)

第九章，當認識自己是何等的悖逆



神把十誡再寫在另兩塊石版上。(申10:1-11）

祝福與咒詛的原則：(申10:12-11:3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

你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

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

你得福。(申10:12-13)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彌6:8)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

第十、十一章，十誡，祝福與咒詛的原則

聽從神的話便蒙福，

不聽從就受管教。



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明在你們面前。你們若

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

就必蒙福。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誡命，偏離我

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就

必受禍。(申11:26-28)

第十、十一章，十誡，祝福與咒詛的原則
聽從神的話便蒙福，

不聽從就受管教。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拜別神。…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

經文；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 (申11:16-20)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西3:16)



要在神指定的地點獻祭敬拜神：耶和華所選擇要立為祂名的

居所。(申12:5-14)

第十二章，在迦南地敬拜神

對比迦南地人的偶像敬拜是在各處山丘、青翠樹下。(申12:1-3)



唯一敬拜的地方

曠野

示羅

示羅基列耶琳

挪伯

基遍

俄別以東家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會 幕

聖 殿

以利作士師期間，約櫃被擄

掃羅年間，殺挪伯眾祭司

所羅門登基後，在此獻祭

約櫃在此可能達70年

大衛在耶京作王之後

約櫃暫放在此三個月

放在大衛搭的帳幕裡

所羅門第11年完成建殿

會 幕約 櫃



示羅

挪伯

基遍

基列耶琳
耶路撒冷

唯一敬拜的地方 1. 避免神百姓拜偶像。

2. 避免神百姓在信仰上分裂。



婦人說：「… 我們的祖宗

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

路撒冷。」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

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

，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

耶路撒冷。… 時候將到，

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約4:19-23)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做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

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它吧。』

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夢

之人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試驗你們，要知道

你們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不是。(申13:1-3)

第十三章，假先知

令人驚訝之事，假先知也能行神蹟奇事；不可看見超自然之事，就相

信是神的作為。如何分辨假先知？

1. 舊約：申13:1-3，唯獨敬拜耶和華。申18:20-22，所預言的有沒

有成就。

2. 新約：太7:15-23，觀看他們的行為，從所結的果子來辨認是壞樹

或是好樹。約一4:1-3，觀看他們是否承認耶穌是基督。



14章

1-21: 舉喪和飲食當分別為聖，不效法外邦習俗。

22-29: 每年當把土產的十一獻到神的居所；第三年積

存在本城，供給本城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兒寡婦。



15章

1-11: 安息年當豁免一切債務，唯有借給外邦人的才

可追討。

12-18: 希伯來僕人服事主人六年，第七年可自由離開

，主人當多多給他賞賜。自願終身為奴者，當釘穿耳

洞為記。

19-23: 頭生的公牛、公羊當獻到神居所食用；有殘疾

的則在本城裡食用。



16章

1-8: 當到神的居所守逾越節和無酵節。

9-12: 當到神的居所守七七節(五旬節)。

13-17: 當到神的居所守住棚節。

18-22: 審判官當按公義行審判；不可立偶像。



17章

1-7: 拜偶像者當被治死。

8-13: 難斷之案當到神的居所求審，不聽從裁判者當

被治死。

14-20: 立王的原則：

立神所揀選者。

立以色列人。

王不可為己加添馬匹、多立妃嬪、多積金銀，也不

可使百姓回埃及。

登基時當抄錄一本律法書，平生誦讀，謹守遵行。



18章

1-5: 祭司與利未人所得之分。

6-8: 利未人若自願住到神居所之城，當同分祭物。

9-13: 不可隨從外邦之惡俗：使兒女經火、占卜、觀

兆、用法術…。

14-19: 神將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

20-22: 假先知當被治死。



19章

1-13: 設立逃城，使無心誤殺人者，可以逃到那裡躲

避報血仇者。蓄意殺人者則當被治死。

14: 不可挪移地界。

15-21: 對於作假見證者，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



20章

1-9: 四種人不用出戰。

10-15: 遠征時，當先招降。

16-18: 對迦南的城邑，就當滅絕淨盡。

19-20: 圍城時，不可砍伐果樹，只可砍不結果之樹。


